
表 格 B A  6  
 

建 築 物 條 例  
( 第 1 2 3 章 )  

建 築 物 ( 管 理 ) 規 例  
第 1 8 條  
          

 
認 可 ㆟ 士 及 / 或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

的 穩 定 性 證 明 書  
 

日 期 ：  

致 ：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 

 本 ㆟ ( 全 名 )   

( 英 文 )   為 * 認 可 ㆟ 士 / 註 冊 結 構 工  

程 師 ， 現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( 管 理 ) 規 例 》  第 1 8 條 的 規 定 ， 證 明 本 ㆟ 已 經 檢 查  

名 為 ( 建 築 物 ㆞ 址   

即 ( ㆞ 段 編 號 )   

的 建 築 物 ， 並 認 為 該 建 築 物 有 能 力 承 受 因 夾 附 圖 則 所 示 的 建 築 工 程 ( 包 括  

* 修 葺 / 改 動 或 加 建 ) 而 可 能 有 所 增 加 或 在 任 何 方 面 有 所 改 動 的 荷 載 及 應 力 。  
 
 
 
 

   * 認 可 ㆟ 士 /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簽 署  

 

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 ：   

 註 冊 屆 滿 日 期  ：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* 認 可 ㆟ 士 簽 署  

加 簽  

    

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 ：   

 註 冊 屆 滿 日 期  ：   

    
*  刪去不適用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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